
七年制临床医学教育 调整为“5+3”一体化人才培养改革政策解读一览表 

 

 

 

培 养 

类 型 

研究生阶段 

学制 

 

学习内容 
 

学费标准 

 

可获得证书类型 
可否延 

长学习

时间 

 

毕业审核与学位申请要求 
选择 

要求 

 

学习地点 
奖贷补助政 

策 

导师及专 

业方向选 
择 

正常取得 

规培证书 
的时间 

七年制 2 年 1、学位论文工作 
2、导师指导下的专科学
习 

10000 元 
/年 

1、硕士毕业证书
（不体现二级学
科） 
2、学位证书 
3、执业医师资格证

书（可报名参加考

试） 

可以 毕业和学位授予要求： 
1、通过七年制专业毕业考核 
2、通过硕士论文答辩 
 

自愿 我校中医硕士 
专业学位研究 
生规培基地 

享受全日制 
研究生相应 
的奖贷补助 
政策 

双向选择 毕业后参 
加 2 年住 
院医师规 
范化培训 
后取得 

   1、课程学习* 
2、临床能力训练与考
核：具体按《中医住院
医师规范化培训实施办
法（试行）》规定执
行。（33个月） 
3、科研与教学训练* 
4、学位论文工作 

10000 元 
/年 

1、执业医师资格证
书 
2、中医住院医师规
范化培 
训合格证书 
3、硕士毕业证书
（体现二级学科） 
4、硕士学位证书 

可以 毕业要求： 
1、完成南京中医大学中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
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学习内容 
2、取得相应类别《执业医师资格证书》 
3、通过硕士论文答辩 
学位授予要求： 
1、达到毕业要求 
2、完成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，并取得
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  
3、发表《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期刊》收录的学
术期刊论文 1 篇* 
分流机制： 

1、第二学年内未获得《医师资格证书》，根据

学生意愿，允许其申请转入学术学位研究生培

养渠道，但应按照学术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要求

完成学位课程学习和论文答辩。 

2、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，未通过学位课程考

核、医师资格考试、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核

或学位论文答辩者，经学位授予单位批准，可

在原规培基地延长学习年限1年。 
3、对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获得《医师资格证
书》、完成学位课程考核，但未获得《住院医
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者，可对其进行毕业
考核和论文答辩，准予毕业。毕业后三年内取
得《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合格证书》者，可回
原学位授予单位申请中医硕士专业学位。 

自愿 我校中医硕士 
专业学位研究 
生规培基地 

享受全日制 
研究生相应 
的奖贷补助 
政策 

双向选择 毕业当年 
  

  

  

  

“5+3”  

一体化 3 年 

  

  

  

  

 

*号表示此条目具体内容按照研究生院的相关规定执行. 
 


